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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天元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备案编号：株天发改备〔2025〕325号

株洲市泰询新能源有限公司

株洲市天元区户用自建屋顶 150KW分布式
光伏发电项目(第十七批次)备案证明

株洲市泰询新能源有限公司株洲市天元区户用自建屋

顶 15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(第十七批次)已于 2025年 11

月 14日通过湖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在我局申请

备案,项目编码为 2511-430211-04-01-710862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1.企业名称: 株洲市泰询新能源有限公司。

2.项目名称: 株洲市泰询新能源有限公司株洲市天元区

户用自建屋顶 15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(第十七批次)。

3.建设地点：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街道、群丰镇、三门

镇。

4.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：该项目拟利用农户陈建高等 3

户个人屋顶面积约 544平方米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。主要建

设其中包含 735光伏板约 218块、逆变器 4台、并网 3户，

逆变器容量为 150KW。主要设备为正泰的组件、逆变器、配

电箱等。项目采用“全额上网”的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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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项目总投资额：项目总投资 45万元，不得以任何形式

进行“光伏贷”。

6.涉及相关资质资格及相应开发建设规模的，应严格按

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7.项目建设必须符合株洲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株洲市

城市总体规划及有关规划的相关管控要求，并在已获得土地

权属上按照使用用途和经审定的规划方案总平面图具体实

施。

8.项目建设中有关节能、消防、安全、环境保护、人防、

抗震、海绵城市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区属国有企业投资监

督管理等事项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，

并依法依规到有关单位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施工建设，同

时，主动接受有关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管。

9.本备案文件仅表明项目已履行告知承诺程序，不构成

备案机关对备案信息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。本备案证明有效

期为 24个月，自发布之日起计算，在备案证明有效期内未

开工建设项目的，应在备案证明有效期届满 1个月前向我局

申请延期。项目在备案证明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

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备案证明自动失

效。

企业承诺:

1.株洲市泰询新能源有限公司所填报的企业基本信息和

项目基本信息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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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此次申报的备案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，不属于

生态保护红线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范围内或者其他

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内建设的项目、不属于企业投资核准项

目、不含国家禁止的建设内容。

3.该备案项目信息不涉及任何国家保密和商业秘密内

容，同意将备案信息向社会公开。

4.我公司在备案之后将认真履行有关节能利用、环境保

护、安全生产等行业监管要求，并主动接受相关部门事中事

后监管。

5.我公司将按照《企业投资事中事后监管办法》的要求，

项目开工前每季度，开工后每月，竣工验收后 30天内分别

报送项目进度，并通过在线平台及时报送变更信息。

如有填报信息不实，违反或未履行声明与承诺事项的情

形，由我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2025年 11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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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

株洲市泰询新能源有限公司：

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力项目的安全管理，有效防范安全生

产和质量事故，现就你单位株洲市泰询新能源有限公司株洲

市天元区户用自建屋顶 150K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(第十七

批次)施工安全和质量管控应重点注意的事项告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(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主席令第 88号)、《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》(国

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1号)、《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

监督管理办法》(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8号)和《电力

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》(NB/T10096-2018)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和要求，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。

二、应当按要求设置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。

三、应当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。

四、应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投入。

五、应当按要求建立工程分包管控制度和措施，禁止施

工单位转包或违法分包工程。

六、应当组织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

七、应当严格落实应急管理及事故处置措施，及时如实

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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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严格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

279号)和《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

督机构业务工作的通知》(国能函安全[2020]39号)等有关文

件的规定和要求，开工前必须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，

并做好工程质量管控各项工作。

九、报送的项目开工信息中必须将安全施工相关内容包

含在内，即：电力建设工程基本情况（含屋顶结构情况及位

置信息）、参建单位基本情况、安全组织及管理措施、安全

投入计划、施工组织方案、应急预案、施工安全承诺等内容

列入开工信息。同时，将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、

施工合同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信息及资质

证、社保资料等一同上报。

若发生违反上述事项的行为，有关部门将依照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处罚，并将处罚信息纳入被处罚单

位的信用记录。


